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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远东证券有限公司 

关于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 

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
 

一、 释义 

在本报告中除非另有说明，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的含义如下： 

（1）山大华特：  指 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（2）山大华天：   指  山东山大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（3）山大科技：        指  山东山大科技集团公司 

（4）山大集团：  指  山东山大集团有限公司 

（5）华特软件：      指  山东山大华特软件有限公司 

（6）中国证监会： 指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

（7）深交所： 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（8）标的股权：  指  山大华特持有的华特软件的股权 

（9）本次转让、本次关联交易：指  山大华特转让标的股权的交

易行为 

（10）公司章程：      指  山大华特公司章程 

（11）本财务顾问：   指  上海远东证券有限公司，山大华特本

次股权转让的独立财务顾问 

（12）中和正信：  指  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

 

二、 绪言 

上海远东证券有限公司接受委托，担任山大华特本次关联交易的

独立财务顾问，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。本财务顾问本着诚信、尽责

的精神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对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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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进行核阅，向股东提供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，并以第三者的

角度发表独立意见。 

本报告系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02年修订）》、《上市公司股

东大会规范意见（2000年修订）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要求，

依据山大华特提供的董事会决议、有关协议合同等有关资料制作。山

大华特对其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。 

本财务顾问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，对本次交易的有关材料进行了

必要的抽查核阅，并本着客观、独立、公正的原则，发表独立的意见，

供山大华特全体股东及有关各方参考。 

同时，本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： 

1、本财务顾问与本次交易各方无任何关联关系，完全独立； 

2、本财务顾问未参与本次交易相关的磋商与谈判； 

3、本财务顾问仅就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及其对于全体股东是否

公平合理发表意见； 

4、对本次股权转让的财务顾问报告的假设前提包括： 

（1）国家现行法律、法规及有关行业政策无重大变化；  

（2）关联交易各方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；  

（3）本报告所依据的资料具备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及时

性和合法性； 

（4）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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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本次关联交易各方概况 

（一）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：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股票简称：山大华特 

股票代码：000915 

注册地址：山东省沂南县县城振兴路 6 号 

注册资本：153,571,199 元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兆亮 

山大华特成立于 1993 年 6 月 26 日。1999 年 4 月，山大华特在

深交所发行 3,000 万股 A 股股票，并于同年 6 月上市，股票代码：

000915，简称：山大华特，从而成为国内上市公司。 

山大华特的经营范围主要有：“国家大学科技园”的开发、建设

及管理；高新技术开发、成果转让、技术服务；环保、工业自动控制、

通信、显示设备和工业电炉生产、安装、销售；电子、机械、化工产

品（不含化学危险品）、计算机软、硬件及办公设备销售及服务；计

算机集成及网络工程；供水、污水处理及固体废弃物治理、环保工程

的设计、施工、工程总承包；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；二氧化氯消毒

剂系列产品的生产、销售（限分支机构凭证经营）。（国家有规定的，

凭许可证经营）。 

（二）山东山大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：山东山大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山东省济南市千佛山路 3 号华天大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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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：4,800 万元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宇兵 

山大华天的经营范围：电力、电子设备、焊接设备的制造、销售，

技术开发；自动化工程系统、网络系统及软件的开发、销售；钢材、

焊接材料、普通机械、化工产品（不含化学危险品）、五金交电、建

筑装饰材料的销售。 

（三）山东山大华特软件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：山东山大华特软件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开发区齐鲁软件园创业广场B509 

注册资本： 1,000 万元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：杨超英 

华特软件成立于 2002年 11月，其经营范围主要有：计算机软件

的开发、生产、批发及零售，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网络工程，计算机、

电子产品及办公用品的批发与零售，咨询服务（需经国家专项许可的，

凭资质证、许可证、专项审批经营）。2002年、2003年和 2004 年 1-9

月份分别实现主营收入 513,187.84 元、 8,835,827.02 元和

8,038,541.46 元，净利润分别为－22,462.79 元、－240,226.72 元

和－643,579.46 元，截止 2004 年 9 月 30 日，华特软件净资产为

9,093,731.03 元。 

（四）山大华特与山大华天关系 

山大华特与山大华天的控股股东山东山大科技集团公司均为山

东山大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，根据有关规定，本次转让构成关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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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。山东山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山大华特4590 万股股份，占股份

总数的 29.89%，为第一大股东；山东山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山

大华天 1824 万股股份，占股份总数的 38%，为第一大股东。山东山

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山东山大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 

山大华特与山大华天的具体关系如下图所示：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四、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主要假设 

1、国家现行法律、法规及有关行业政策无重大变化；  

2、关联交易各方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；  

3、本报告所依据的资料具备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及时性和

合法性； 

4、有关中介机构对本次股权转让所出具的审计报告、资产评估报

告等报告真实可靠； 

5、山大华天受让山大华特持有的华特软件 85％股权在法律许可

和监管部门审批后能顺利过户； 

山东山大集团有限公司 

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山大科技集团公司 

山东山大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00％ 29.89％ 

38％ 

山东山大华特软件有限公司 

85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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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。 

（二）本次转让的基本动因  

山大华特为集中资源加强环保、医药等主营业务，从而符合公司

整体发展战略，拟将标的股权予以转让。 

（三）本次股权转让的主要内容 

1、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

根据山大华特与山大华天签订的关于华特软件的《股权转让协议

书》，华特软件 85％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7,745,775.49 元，定价方式

为以2004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华特软件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

净资产值为定价依据。 

2、支付方式 

根据山大华特和山大华天签署的转让协议，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

十日内，山大华天向山大华特支付现金人民币5,245,775.49 元，剩

余款项 250万元在协议生效后六个月内支付。如六个月内未付清，山

大华天所欠款项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山大华特支付利息。 

3、交易涉及标的交付状态 

在本次股权交易过程中，华特软件处于正常经营状态。在转让合

同签订时，山大华特持有的华特软件 85％股权不存在设定担保、抵

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和诉讼、仲裁及其他重大争议事

项。 

4、合同生效条件 

山大华特与山大华天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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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。 

5、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安排 

（1）人员安置 

本次交易标的为华特软件 85％股权，股权转让后，华特软件仍

将继续经营，不涉及人员安置。 

（2）土地租赁 

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。 

 

五、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

依据山大华特提供的文件资料和有关说明，经过必要核查，本独

立财务顾问对以下几个问题分别发表下述独立财务顾问意见： 

（一）本次转让合法性问题 

1、标的股权系山大华特拥有，不存在设定担保、抵押、质押及

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和诉讼、仲裁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。因此，

本次转让涉及的标的股权的产权具备合法性。 

2、山大华特于 2004年 10 月 24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表决通过了

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议案。 

3、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并履

行了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二）本次转让的公平性 

1、本次转让及关联交易是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

定做出的，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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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山大华特于 2004年 10 月 24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表决通过了

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议案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独立董事同意本次转

让股权的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标的股权涉及资产的评估问题 

受山大华特委托，中和正信担任本次股权转让涉及资产的评估机

构，山大华特对该评估机构给予认可。经核查，中和正信及其相关评

估经办人员具备资产评估资格和证券从业资格。中和正信对标的股权

涉及资产的评估采用了重置成本法，评估方法适当。评估结果符合标

的股权涉及资产的实际情况，客观公允地反映了标的股权涉及资产的

实际价值。 

（四）对标的股权涉及资产定价的合理性问题 

本次转让双方拟以中和正信会评报字[2004]第（2）－048号《资

产评估报告书》中对标的资产评估的价值为作价依据，定价合理，不

存在损害山大华特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（五）本次转让涉及的关联交易问题 

本次转让涉及山大华特和山大华天，由于山大华特和山大华天的

控股股东同属于山大集团的下属子公司，因此本次转让属于关联交

易。因本次转让对标的资产的评估和定价客观公允地反映了标的资产

的实际价值，本次转让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允性和市场化原则。 

本次转让完成后，山大华特与山大华天之间不存在持续的关联交

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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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本次转让对山大华特独立性的影响 

本次转让完成后，对山大华特的独立性不存在任何影响。山大华

特仍然保持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，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在

人员、资产、财务上保持分开，人员、财务仍然保持独立，资产保持

完整，在采购、生产、销售、知识产权等方面继续保持独立，具有独

立的经营能力。 

（七）本次转让对山大华特的积极影响 

1、本次股权转让以 2004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华特软件资产

评估报告确定的净资产值为基准交易，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

益； 

2、华特软件近两年持续亏损，且资产规模较小，抗风险能力差，

通过本次股权转让，剥离公司的不良资产，可减少未来经营中的不确

定因素，降低经营风险，山大华特的环保、医药等主营业务发展方向

将更加突出； 

因此，本次股权转让行为将进一步强化公司核心业务能力，调整

山大华特资产结构，加强山大华特主营业务，提升公司未来盈利能力，

有利于山大华特持续、健康发展，符合全体股东利益。 

 

六、提醒投资者特别注意的问题 

1、对涉及本次转让的相关信息应当依据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

定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披露。 

2、投资者欲了解该等有关关联交易协议、章程等详情，请向山

大华特或本财务顾问查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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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报告不构成对山大华特的任何投资建议，投资者根据本报

告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，本报告人不承担任何责

任。 

 

七、 备查文件 

1、山大华特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董事会决议； 

2、山大华特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公告； 

3、关联交易各方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。 

 

联系方法： 

1、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通讯地址：山东省沂南县县城振兴路 6 号； 

邮政编码：250061 

电    话：0531-5198006 

传    真：0531-2666189 

联 系 人：刘洪渭 

2、上海远东证券有限公司 

通讯地址：上海市浦东南路 256 号华夏银行大厦 5 层； 

邮政编码：200120 

电     话：021－58788888 

传     真：021－68865582 

联 系 人：黄忱夫、谭英  



 11

（此页为上海远东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签署页）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上海远东证券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2004 年 11 月 16 日  

 


